
國立成功大學推廣教育 2008 秋季班 

台灣母語教學 師資培訓 碩士學分班 簡章 

Tâi-gí Su-tsu Sik-sū Hk-hun-pan Kán-tsiong 

◎ 主辦單位：國立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

◎ 開班目的：為因應現階段國中、小學台灣母語教育

師資之缺乏，「台灣母語教學 師資培訓 碩士學分班」(簡

稱台語師資班)以培養台灣母語教育之種子師資為目的，

期能透過母語教育讓台灣各族群拾回對自我族群的信心

並進一步促成族群和諧以建立民主祥和的社會。 

◎教育部相關資訊：依據教育部公佈之「提升國民中

小學鄉土語言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施」規定，未通過鄉土

語言認證之現職教師，自一百學年度起不得擔任鄉土語言

教學。此外，「國民中小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部分條

文修正條文」規定，母語支援人員須參加教育部辦理之閩

南語能力認證，並取得進階以上之能力證明，才具有聘任

資格。 

根 據 最 新 的「 教 育 部 臺 灣 閩 南 語 語 言 能 力 認 證 作 業

要 點 」，閩南語能力認證採筆試與口試方式評量，其能力

級別分為六級：入門級、基礎級、進階級、高階級、流利

級及精通級。教育部已預定於 2009 年辦理第一次全國性

認證，之後每年至少辦理一次。參加成大台語師資班，將

可提早準備以累積通過台語認證的實力！ 

◎ 招生對象： 
1. 現任國小、國中、高中老師及母語支援教師 

2. 對台灣母語教育有興趣之社會大眾 

(以上對象均須符合報考研究所碩士班資格) 

◎ 招生人數： 

至多 60 人，15 人以上報名始開班。 

◎ 抵修學分：本班學員經碩士班入學考試進入本校台

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，可持學分證明書或結業證明書於入

學選課時辦理抵免(最高抵免 9 學分)，學分抵免依「國立

成功大學辦理學生抵免學分辦法」規定辦理之。 

◎ 結業及學分證明規定：本班不授予學位證書。但

學員在五年內修滿七大科目類別之課程(共 21 學分，詳細

修 讀 課 程 內 容 及 學 分 請 上 網 查 詢

http://www2.twl.ncku.edu.tw/~thuikong)且成績及格

者，將發給「台灣母語教學師資培訓」之結業證明書。未

修 滿 所 有 課 程 者 ， 僅 發 給 成 績 證 明 。 

◎ 師資簡介 
丁鳳珍＊ 中山醫學大學台語系助理教授 

方耀乾＊ 台南女子學院通識中心助理教授 
何信翰＊ 中山醫學大學台語系助理教授 

呂興昌  成功大學台文系教授 

李勤岸＊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 

施俊州＊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博士候選人 

陳麗君  成功大學台文系助理教授 
廖瑞銘＊ 靜宜大學台文系副教授 

蔣為文  成功大學台文系助理教授 

       * 為客座講師 

◎  2008 秋季學期預定開課科目  

上課時數 54 小時，週數 18 週，比照成大行事曆。 

科目名稱 教師 學分 上課時間 
台語教材與教法（須

先修語言學） 

蔣為文

 
3 9/20 起隔週六

9:10-12:00AM; 
1: 10-4:00PM

台灣語文導論 呂興昌

（陳等＊）

3 9/27 起隔週六

9:10-12:00AM; 
1: 10-4:00PM

台語語言學 蔣為文、

陳麗君

3 9/17 起每週三

6:30-9:20PM
台語文學專題 蔣為文

（施等＊）

3 9/16 起每週二

6:30-9:20PM
＊有此標記者表示會安排不同專家學者前來演講 

學員可自行考慮修課數目。以上各科選課人數 15(含)人以

上才以專班方式上課，否則視狀況隨班附讀(和台文所學

生一同上課)或取消開課。 

◎ 收費標準： 

每學分費新台幣 2900 元，每學期雜費每人 5000 元(不論修

習學分多寡)。新學員報名費 1000 元。領有殘障手冊之學

生的優待辦法依學校規定處理。 

 

◎ 退費標準： 

依教育部大學辦理推廣教育計畫審查要點第 11 點辦理。

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，退還已繳學分

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七成，報名費則一經報名恕不退

費。自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

分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數；在班期間已逾全期三分之

一者，不予退還。若因人數不足由主辦單位主動取消開

班、開課之情形下，則全數退還學分費、雜費。 

 

◎ 報名方式： 

一律通信報名，即日起至 2008 年 7 月 31 日截止收件。請

將(1) 報名表 (2) 個人履歷及自傳 (3) 報名費 1000 元(請

購買郵政匯票署名「國立成功大學」) 寄到以下地址： 

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台語師資班 收 

701 台南市大學路 1號 

 

◎ 報名須知： 

1) 以在職從事母語教學之教師及支援人員優先錄取。2) 

錄取後將再另行通知入學報到、選課、及繳費事宜。3) 舊

生不須再報名審查，僅須填寫選課單即可。4) 新生 2008

年 8 月 31 日前完成選課，否則視同放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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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辦單位：國立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

地   址：701 台南市大學路 1 號 

網   址：http://www2.twl.ncku.edu.tw/~thuikong/ 
電   話：06-2757575 轉 52627 台語班專線 
電    話：06-2757575 轉 52600 系辦  

傳    真：06-2755190  
E-mail: uibunoffice@gmail.com 
 

暑假期間若有任何有關台語師資班之疑問，請於週一

至週五早上 8:30-11:30 期間來電詢問。 

漢字姓名  

英文姓名

（同護照） 

 

性別  

身分證號  生日 公元      年    月    日

聯絡地址  聯 絡

電 話

 

永久地址  永 久

電 話

 

E-mail  

現    職 □ 國小老師 

□ 國中老師 

□ 高中老師 

□ 母語支援老師 

□ 有興趣者 

□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請 kā你 

ian-tâu、 

phiau-phiat、 

k-tsui、 

súi-tang-tang ê 

相片 

貼 tī tsia 

☺ 

是否會台

語羅馬字 

□ 傳統白話字 

□ TLPA 

□ 教育部台羅拼音 

□ 通用拼音 

□ 尚未學過 

□ 其他 ________

 

 

具對話能

力之語言 

□ 台語 

□ 客家台語 

□ 原住民______語 

□ 英語 

□ 日語 

□ 越南語 

□ 華語 

□ 其他 ___________

預定選修

的科目？ 

□ 台灣語文導論          □ 台灣教材與教法（須先修語言學） 

□ 台語語言學            □ 台語文學專題 

未來是否打算修滿 21 學分以取得結業證書？  □ 是      □ 否，只修部分學分 

學    歷  □ 大學   □ 碩士   □ 博士    

 □ 二專   □ 三專   □ 五專  □ 高中職  □ 其他______ 

請附最高學歷之畢業證書影印本。無大學畢業證書者請附同等學歷之相關證明。 

簽    名 本人證明以上所言均屬實，否則願負法律責任 簽名日期 公元      年    月    日 

備    註  

 


